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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0]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bookmark4]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住宅电梯已成为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乘行工具，居民住宅电梯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谐稳定。我市住宅电梯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住宅电梯保有量快速增长及老旧住宅电梯数量逐渐增加，住宅电梯安全监管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日益显现。
截至目前，我市在用电梯总计8507台，其中，住宅电梯6197台。《安徽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以来，规范了电梯安全管理、落实了各方安全监管职责，但在实践中发现一些条款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8号）规定“坚持依法监管。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电梯安全监管工作，坚持权责一致，落实相关方主体责任”，并提出了加强电梯安全管理的一系列新措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0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市监特设〔2020〕56号），对电梯维护保养和检验检测方式提出了改革意见。
目前，我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中存在着住宅电梯安装前的土建施工阶段即留有安全隐患，且这些隐患在后期难以整改；县（区）政府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未能有效落实；住宅电梯使用管理不到位，维护保养不规范；住宅电梯日常运行、维护保养、修理、改造、更新等所需费用筹集困难；住宅电梯信息化管理基础和专业应急救援力量薄弱等问题。住宅电梯安全既涉及生产安装、使用管理、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应急救援、监督管理等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又涉及房产管理、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的监管职责，安全监管环节多、责任链条长。因此，根据我市实际制定一部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住宅电梯安全管理工作，完善住宅电梯安全治理模式，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十分必要。
二、起草过程
一是深入调研论证。2024年由市人大常委会程国清副主任率队深入全市各个区域，对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实地走访，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线上线下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并赴扬州市、鄂尔多斯市考察学习，对我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立法论证进行了调研。
二是借鉴先进经验。江苏淮安、扬州以及我省的铜陵、淮南等市先后颁布了地方性电梯安全法规。《扬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对属地政府管理职责和相关监管部门工作职责、企业主体责任进行了细化和明确。《淮南市电梯安全条例》对上位法未明确相关罚则的，科学设置了罚则。我们将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合理吸收借鉴，确保条例既符合本地实际，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完成草案起草。我局成立了由一名副局长为组长、电梯监管人员、检验检测人员、法律从业人员为成员的起草小组，经过3轮修改完成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形成《池州市住宅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各方责任。条例明确了住宅电梯的使用单位、建设单位、维护保养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等各方的安全责任，避免出现责任推诿现象。例如，使用单位是电梯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电梯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委托、应急救援等工作；建设单位要对电梯的质量和选型配置负责，明确电梯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及轿厢装修的要求，推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二是规范电梯使用与维护。对电梯的使用、维护保养、定期检验等环节作出详细规定。要求电梯使用单位建立健全电梯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定期对电梯进行清洁、润滑、检查和维护保养；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要按照规定的周期和要求进行维护保养，如实记录维护保养情况，并向使用单位和监管部门报告。
三是强化监督管理与应急救援。加强对住宅电梯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电梯安全监管体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完善电梯应急救援机制，要求建立电梯应急救援服务平台，制定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确保在电梯发生故障时能够及时救援，保障乘客安全。
四是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明确电梯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建立健全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制度。要求监管部门加强对电梯生产、使用、维护保养、检验检测等环节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